济兖政发〔2025〕2号

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

关于办好2025年为民十件实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兖州工业园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：

2025年区政府为民十件实事已经区十九届人大第四次会议投票表决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办好为民十件实事是区委、区政府向全区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，是深入践行“以人民为中心”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。各责任单位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树牢为民思想，以对民生工作高度负责的态度，抓好各项工作落实，确保十件实事如期兑现，向全区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。主办单位要充分发挥“牵头引领”和“统筹协调”的作用，科学制定实施方案，集中精力、攻坚克难，推进实事项目高质量完成。协办单位要强化大局意识，主动靠前服务，协同配合，形成强大工作合力，共同推动民生实事顺利开展。区委区政府督查室要发挥好督促检查作用，围绕民生实事工作建立完善台帐，强化跟踪调度、现场督查，及时掌握进展情况，协调解决困难问题，确保民生实事顺利实施、按时完成。

附件：2025年区政府十件民生实事项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济宁市兖州区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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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附件

2025年区政府十件民生实事项目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主要内容
	主办单位
	协办单位

	1
	提升教育服务

保障能力
	①完成实验高中新建工程，新增普通高中学位1500个，满足群众对优质高中教育需求。
	区教体局
	区财政局

区住建局

区行政执法局

	
	
	②优化运营36条农村助学公交线路，有效缓解学校周边道路拥堵问题，助力学生安全上学、放学。
	区交运局
	区教体局

	2
	落实入托家庭

保育费补助政策
	为有入托需求的家庭，给予入托家庭二孩保育费补助300元/月，三孩保育费补助500元/月。预测2025年我区二孩入托400人、三孩入托100人，平均入托10个月。
	区卫健局
	区财政局

各镇街

	3
	实施校园食品
安全守护行动
	①实行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+AI智能抓取”平台建设，对全区19家中小学学校食堂、5家学生配餐企业的食品原料库房、三防设施、操作间、校领导陪餐等重点区域、重点环节进行实时监管，监管结果全公开。②为学校配备食品安全快检设备，定期开展餐饮具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残留快速检测、微生物快速检测，完善洗消流程。③为中小学食堂投保食品安全责任保险，发挥保险的他律作用和风险分担机制。2025年预计惠及38500名在校就餐学生。
	区市场监管局
	区教体局

	4
	老旧小区改造

提升工程
	实施17个老旧小区改造，建筑面积20.87万平方米，惠及群众2153户。
	区住建局
	区财政局

区发改局

区工信局

鼓楼街道

龙桥街道

酒仙桥街道

	5
	兜牢老年人服务保障底线
	①增加社区养老服务设施。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配建管理使用，建设认知障碍照护床位50张、家庭养老床位100张，培训养老护理员260人次。
	区民政局
	各镇街

	
	
	②实施农村居民长护险经办服务体系提升工程。在长护险政策全覆盖的基础上，进一步优化长护险经办服务流程，使农村留守失能老人便捷高效地享受护理待遇。
	区医保局
	区卫健局

	6
	提升公共灾害

保障能力
	①实施农业民生保险项目。继续为全区政策性农业保险粮食作物小麦、玉米和大豆种植面积全额投保，预计投保38万亩小麦、37.5万亩玉米和3万亩大豆，保费财政全额补贴，实现全区政策性农业保险投保作物种植面积全覆盖。
	区农业农村局
	各镇街

	
	
	②实施政府灾害民生综合保险项目。按照每人每年2元、每户每年2元的标准，为全区居民购买政府灾害民生综合保险，降低群众财产损失。
	区应急局
	各镇街

	7
	提高全民体质

健康水平
	在10个镇街、50处健身场所配备、更新体育健身器材（每处10—12件）。
	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
	各镇街

	8
	促进高质量就业
	进一步完善高校毕业生、农民工、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体系，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，年内力争实现就业1万人。
	区人社局
	—

	9
	免费开展孕妇
外周血胎儿游离DNA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
	按照“应检尽检、愿检尽检”原则，对符合要求且个人自愿的孕妇免费进行孕妇外周血胎儿游离DNA产前筛查，筛查21-三体综合征（唐氏综合征）、18-三体综合征和13-三体综合征三种常见胎儿染色体数目异常疾病，提高出生人口健康水平。2025年预计筛查1800例。
	区卫健局
	—

	10
	实施职工大病

医疗补助
	对已在职在册加入工会组织且已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，患重大疾病在一个保障期内每年因病住院治疗、门诊治疗所花医药费，经基本医疗保险和大额医疗救助基金（参照医疗保障部门医疗结算单）报销后自费额累计超过0.8万元的，视自费数额20%一次性给予大病医疗补助金，最高补助3万元。
	区总工会
	各镇街
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抄送：区委办公室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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